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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補助教師辦理專業證照輔導課程作業原則 

113年6月14日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通過 

114年8月14日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年1月20日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教師開設專業證照輔導課程，

以提升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成效及增加就業競爭力，特訂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補助教師辦理專業證照輔導課程作業原則」（以下簡稱本作業原則）。 

二、 專業證照範疇： 

(一) 教育部公告於「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一

覽表」中之證照。 

(二) 政府機構舉辦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專業技術人員技師類證照考試、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及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所核發之證照。 

(三) 職能專業課程：指學校為協助提升學生之就業力並使其專業能力獲產業認

同，依下列基準發展以就業銜接為導向之專業課程：  

1.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臺(UCAN)」所公布之專業職能。 

2. 勞動部「職能發展與應用平臺(iCAP)」所公布之職能資源（包括職能

基準及職能單元）。 

3. 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暨培訓產業推動網(iPAS)」所公佈之能力

鑑定項目（包括民間能力鑑定採認通過項目）。 

4. 其它政府機關單位公告之專業職能項目。 

(四) 系所認定之相關國內外專業證照，並經本處會議審議通過者。 

三、 申請資格與繳交文件： 

(一) 教師身分須為本校專任教師（含專案教師），每位教師每年以申請2案為限。 

(二) 輔導課程須聚焦至少1項專業證照。 

(三) 證照等級須為丙級（不含）或其它相同等級以上。 

(四) 輔導對象須為本校在學學生。 

(五) 報考人數須達至少10人（含）以上；若報考人數不足，則可於當年度累計

足額後提出申請。 

(六) 申請時請填妥申請表（附件1）及檢附報考人員名冊（附件2），於公告期

限內辦理申請，並於考試後提供成績證明文件。 

四、 補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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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補助類別與補助標準： 

1. 指定政府證照類： 

包括政府機構舉辦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專業技術人員技師類

證照考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乙級或以上證照、以及經濟部「產業

人才能力鑑定暨培訓產業推動網(iPAS)」證照等，每推動一位學生報

考，學科考試補助新臺幣2,000元，術科考試補助新臺幣2,500元，每案

上限10萬元。 

2. 非屬前項證照類： 

每推動一位學生報考，學科考試補助新臺幣1,000元，術科考試補助新

臺幣1,500元，每案上限6萬元。 

(二) 若證照考試含學科及術科考試，則以術科考試補助標準擇優辦理。 

(三) 若該輔導課程考照通過率達60%(含)，則依推動報考證照補助金額標準及

考照通過率等級乘數，另行提供獎勵金，並不計入前揭每案上限數額，標

準如下： 

 

考照通過率=x 獎勵金乘數 

90%≦ x ≦100% 40% 

80%≦ x ＜90% 30% 

70%≦ x ＜80% 20% 

60%≦ x ＜70% 10% 

 

(四) 協助有關證照考試事宜之教師，如命題、審題、監考等試務協助，可另獲

業務費補助註1。 

(五) 針對曾報考而未獲證學生開設輔導專班，可另行申請經費補助，其補助額

度另依審議會議決議。 

五、 經費核銷及注意事項： 

(一) 經費來源：由本校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及相關專案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二) 核定通知：通過補助者將另以電郵通知，並於申請人回傳執行同意書後進

行撥款。 

(三) 補助項目：人事費（研究獎助生，最高佔總經費 20%）、業務費（鐘點費註2、

交通費註3、材料費、印刷費、餐費），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

基準表」核實編列及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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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核銷流程：依會計程序辦理經費核銷，並於撥付經費當年度內核銷完畢。 

(五) 該課程若已獲所屬證照考試辦理單位或其他單位之補助，則本處即不予受

理；若已申請並獲得本項補助者，亦不得重複申請他項補助；若有違反情

事，獲補助教師應繳回所有補助款，並依相關法令辦理。 

六、 相關補助項目及經費額度，得衡酌當年度經費狀況公告調整之。 

七、 申請人所輔導之證照，本處得依其專業性、認受性、採認範圍、有效性或與本

作業原則規範之關聯性召開會議審議，審議結果並作為日後認列補助之依據。 

八、 本作業原則若有未盡事宜，本處保有最終審議之權利，並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九、 本作業原則經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註 1：命題、審題、監考等試務協助補助金額比照「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辦理招生考試自籌收入收支

管理暨工作酬勞支給要點」規定支給。 

註 2：授課鐘點費：國外業界專家學者為 3 千元/小時，國內業界專家學者為 2 千元/小時，本校教研

人員為 1 千元/小時。 

註 3：國內交通費：依「國內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核實編列及報支。如搭乘高鐵，請憑來回票根

報支，臺北市、新北市不補助交通費。另搭乘計程車費用，不得報支。如因業務需要，駕駛自用汽

(機)車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但不得另行報支油料、過路

(橋)、停車等費用；如發生事故，亦不得報支公款修理。 

 

 

 

 

 

 

 

 

 

 

 

 

 

 

 


